
人事室第1頁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 (一級主管 ) (機關首長 ) 

1 人事法令、釋例函之簽轉 擬辦 審核 核定  
 與校務、職員權益

有關之重要法規

陳第一層核定。 

2 
教育部等單位核轉案件副本

之轉知 
擬辦 核定   

  

備註： 

一、「行政機關分層負責實施要項」第十點第七至第十款及第十一點規定，機關因事實需要，

得將依據檔案證明事實、……其他可授權決定處理之部分事項，交由承辦人決行。是以，

為因應業務之實際需要，後列本室各組分層負責明細表之部分工作項目，依前開規定仍保

留由第四層承辦人決行。 

二、不滿一萬元物品之請購及需列入財產保管物品之請購項目均納入本校各單位共同項目分層

負責明細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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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組織任免組】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 組織編制      
 

（1）組織規程函報教育部核轉

考試院核備 
擬辦 審核 核定   

 

 

（2）考試院核備組織規程 擬辦 審核 核定    

（3）擬訂教職員員額編制表並

函報教育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4）教育部核定教職員員額編

制表及函報教育部核轉

銓敘部備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5）年度增加員額之申請及用

人需求計畫缺額查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教師(含研究人員及助教等)之聘任、

不續聘、停聘、解聘 
     

 

（1）新聘教師申請案教評會通

過後簽辦表存檔 

逕行 

辦理 

 

 

 

 

 

 
教務處 

 

 

（2）教師續聘名冊函轉各單位

擬聘 
擬辦 審核 核定  

 

 

 

 

（3）各單位擬續聘教師名冊彙

整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函請他校同意教師來校兼

課 擬辦 審核 核定   

 

（5）他校函復兼任教師案 
擬辦 核定   

不同意者

會相關系所 

不同意者陳 

第二層核定 

（6）召開校教評會之通知及議

程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授權教評會 

主席核定 

（7）教評會紀錄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法制組 

 

（8）教評會紀錄之函轉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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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3 教師資格審查      
 

（1）教師升等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2）教師資格審查案件之報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教師資格審定函之簽辦及

教師證書之製發 
擬辦 核定    

升等案審定結果

會知教務處陳二

層核定 

（4）教師證書遺失報部申請補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4 兼任行政主管聘任       

（1）兼任行政主管續聘案之簽

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兼任行政主管聘書之製作 
逕行 

辦理 
    

依據校長核定之

聘案，由承辦人決

行製作兼任行政

主管聘書 

（3）兼任行政主管新(續)聘異

動名冊之函知 
擬辦 核定     

（4）本校聘任「中華民國國民

取得外國國籍人員審核

表」(兼任行政主管)報部

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5）教育部核定兼任行政主管

雙重國籍案之簽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辦相關

單位 

不同意者陳第一

層核定 

（6）兼任行政主管卸任獎牌案

之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5 職員、校聘人員之任免       

（1）職員、校聘人員職缺公

告、甄選小組委員面試通

知及校聘人員應徵者參

加甄審通知 

擬辦 核定    

 

（2）函知職員應徵者參加甄審 
擬辦 審核 核定    

（3）函知職員、校聘人員應徵

者甄審結果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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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4）職員符合內陞人員陞遷意

願表之簽核 
擬辦 核定   

送用人單

位評擬 

特殊情形者陳二

層核定 

（5）召開職員甄審委員會通知

及議程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議程授權甄審會

主席核定 

（6）職員甄審委員會議紀錄及陞

補人員之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7）職員甄審委員會有關決議

之函轉 
擬辦 核定    

 

（8）商調他機關職員函 擬辦 審核 核定   
 

（9）商調他機關職員函復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相關用人

單位 

 

（10）職員派令、免職令之核

發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1)他機關學校核發職員免職

令之簽辦 
擬辦 核定    

 

(12)申請分發高普考試錄取人員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用人單

位 

 

(13)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

練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相關用人單

位 

 

(14)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

練報到情形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15)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

練期滿成績清冊及請頒證

書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16)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

練期滿成績評分表之函轉

及及格證書之轉發 

擬辦 核定    

 

(17)職務臨時出缺需用考試及

格人員月報表之核定及函

復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18)他機關商調本校職員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19)本校函復職員商調案及其

派令之轉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20)職員校內職務調動案之核

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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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21)職員任審、動態、重行審

定案件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2)職員任審、動態等銓敘審

定函之轉送 
擬辦 核定    

 

(23)「機關名稱、代號、職務

編號、所在單位異動表」

及「職務編號異動名冊」

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4)「機關名稱、代號、職務

編號、所在單位異動表」

及「職務編號異動名冊」

函復案 

擬辦 核定    

 

(25)職員、校聘人員試用期滿

成績考核表函轉用人單位

主管核評 

擬辦 核定   
函知各用人

單位 

 

(26)職員試用期滿送審書之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7)職務說明書之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8)職員職務歸系函報銓敘部 
擬辦 審核 核定   

 

(29)職員職務歸系函復案及任

命令轉發 擬辦 核定    

 

(30)附設單位職務歸系函報銓

敘部之會核 
逕行 

辦理 
    

銓敘部網路作業

系統線上轉陳 

(31)各機關學校職員出缺意願

調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32)公務人員請調服務地區人員名

冊之函轉及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33)教育部等單位推薦具考試任用

資格人員案 
擬辦 核定   相關單位 

 

6 借調       

（1）借調案件之處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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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2）同意借調函 擬辦 審核 核定    

（3）借調單位函知借調人員借

調期滿返校復職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7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       

（1）定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

原住民差額補助費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研發處 

 

（2）差額補助費暫付款之申請 

及核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3）差額補助費繳費收據函送

主管機關及審核結果之簽

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4）每月進用人數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5）扣繳本校未足額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及原住民單位

之應繳納代金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6）函知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

人員及原住民之單位 
擬辦 核定    

 

8 一般人事業務       

(1) 到職通知單之簽辦及到離職

通知有關單位 
擬辦 核定   

  

(2) 離職手續會簽單之簽辦及  

核發離職證明書 
擬辦 核定     

(3) 聘書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4) 英文聘書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英文秘書  

(5) 薪級之核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 薪級通知有關單位及核薪

通知書之轉發 
擬辦 核定   

通知主計

室、出納組 
 

(7) 求職案件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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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8) 製發編制人員職名章、編

制單位名稱章戳 
擬辦 核定     

(9)製發非編制人員職名章及

非編制單位名稱章戳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10)校長移交案件之報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1)編制外教研人員、校聘人

員中文在職證明之製發 
逕行 

辦理 
   

 依據人事基本檔

資料，由承辦人 

決行製發中文在

職證明 

(12) 編制外教研人員、校聘人

員英文在職證明、服務證

明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英文秘書 
授權教務長代為

決行 

(13)編制外教研人員、校聘人

員中文服務證明之核發 
擬辦 核定   

  

(14)編制外教研人員、校聘人

員離職證明之核發 
擬辦 核定   

  

(15)編制外教研人員、校聘人

員加註工作內容、服務成

績優良、薪資、有無領資

遣費或退休金等之服務證

明 

擬辦 核定    
特殊情形者陳二

層核定 

(16)教職員宿舍借住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17)工友退職案之會核(員額

管控) 
會核 會核 會核    

(18)延攬優秀人才每月請領教

學研究費之會核 
會核 會核     

(19)各單位有關現職職稱案件

之會核 
會核 會核     

(20)外國籍專、兼任教師、研

究人員聘僱許可申請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1)外國籍專、兼任教師、研

究人員聘僱許可核定函之

簽辦 

擬辦 核定     

(22)新聘教師博士論文函送國家

圖書館典藏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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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考核發展組】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 網路差勤管理       

(一)公假及出差       

（1）教職員、校聘人員及專案

教學、研究人員 3 日以下

之公假及出差之會核 

會核     

依請假人員之主

管 所 核 定 之 差

假，由承辦人辦理

會核及備查作業 

（2）一級單位主管未超過 5 日

暨教職員、校聘人員及專

案教學、研究人員超過 3

日至未滿 5 日之公假及出

差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3）一級單位主管、教職員、

校聘人員及專案教學、研

究人員 5日以上之公假及

出差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4）差旅費核銷有關出差日期

及職級之會核 會核     

依據人事基本檔

資料，由承辦人辦

理會核 

(二)請假、差勤管理       

（1）教職員、校聘人員 3日以

下之請假會核 
會核 

 
    

依請假人員之主

管 所 核 定 之 差

假，由承辦人辦理

會核及備查作業 

（2）一級單位主管未超過 5日

及教職員、校聘人員超過

3日至未滿 5日之請假會

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3）一級單位主管、教職員、

校聘人員 5 日以上之請假

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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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4）留職停薪（含申請復職）

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教務處課

務組(教

師)、出納

組 

育嬰留職停薪申

請案，未超過 30

日，授權由人事室

主任核定。 

（5）留職停薪日期屆滿前之復

職通知 擬辦 核定    

 

（6）留職停薪核定案之異動通
知 擬辦 核定    

 

 

（7）職員出勤登錄及簽到退異
常之通知 

逕行 
辦理 

    
 

（8）差假延遲申請超過 3次之
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9）識別證之製作及補發 
逕行 
辦理 

    

依據人事基本檔

資料，交由承辦人

決行製作識別證 

（10）兼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申
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
費之會核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依據當事人申請

補助費之金額，由

承辦人會核並登

錄補助款 

（11）職員休假補助費、保留休
假天數或改發未休假加
班費等申請表函轉各單
位核對 

擬辦 核定    

 

（12）職員休假補助費（超過部
分）及未休假加班費清冊
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13）退離職職員、駐衛警未休
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費
之申請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14）職員、校聘人員上班時段
更換之申請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15）單位章、職名章、授權章
申請表（申請差勤系統管
理授權） 

會核 核定    
 

（16）實施 4週變形工時勞雇雙
方協商排班同意書 會核 核定     

（17）校聘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
未休完特別休假改發工
資申請表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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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8）異常工作負荷檢核表 會核 會核 會核   配合環安衛中心 

2 出國       

（1）教職員申請出國案件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教務處(或

研發處) 

 

（2）一級單位主管出國案件之

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教務處 

 

（3）教育部年度因公派員出國

訪問、考察、出席國際會

議及進修、研究、實習計

畫案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4）校長出國報請教育部備查

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5）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

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

地區申請表 

會核 會核    

 

（6）兼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含

駐警)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

表 
核定     

 

（7）公務出國報告審核表 會核 會核 會核   
 

（8）國外差旅費報告表(公務出

國報告管控單位) 
會核     

 

3 加班、值勤       

（1）採補休方式之加班案會核 

會核    

 依據已奉核定之

加班時數，由承辦

人會核加班時數

是否超過上限 

（2）專案加班及值勤(班)申請

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3）請領加班、值勤(班)費之會核 會核 會核     

4 兼職、兼課       



人事室第11頁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教職員申請校外兼課、兼

職案件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2）校外單位函請本校同意教

職員前往兼課、兼職案件

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各相關單

位 

 

 

（3）教職員校外兼課、兼職案

之函復 
擬辦 審核 核定  

 不同意者或有附

帶 條 件 或 但 書

者，陳第一層核定 

（4）專任人員（不含編制內教

研人員）兼任校內產學合

作計畫案 

會核 會核 核定  
研發處、主

計室 

人事室主任決行 

5 研究、進修、訓練       

（1）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

究進修 
      

 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

究進修申請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教務處 提教評會審議 

 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

究 

進修結束後如期返校服務

報告單之會核 

會核 會核 

審核 

(教務長

代決) 

 

  

（2）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 符合申請教授、副教授休假

研究之名冊函送各單位辦理

申請 

擬辦 核定   

  

遴選委員審查休假研究計畫

書之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教務長

代決) 

 

  

審查委員審查休假研究報告

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教務長

代決) 

 

  

（3）行政人員進修、訓練、研習      
 

 職員進修申請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 簽提評審小組審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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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 評審小組審議紀錄陳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小組主

席核定) 

 

 
 

○4評審小組審議結果陳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教職員研究、進修、訓練

各項會議紀錄函知有關單

位 

擬辦 核定   

  

（5）教職員國內進修期間申領

補助經費之會核 
會核 會核   

  

（6）教職員國內進修補助經費

之核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6 教師年功（資）加俸（薪）       

（1）函請各系所辦理教師年功

（資）加俸（薪） 
擬辦 審核 核定 

  不予晉俸（薪）者 

，提三級教評會審

議 

（2）教師年功（資）加俸（薪）

名冊之陳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教師年功（資）加俸（薪）

結果函知相關單位辦理有

關事宜 

擬辦 核定   

  

（4）教師年功（資）加俸（薪）

通知書之核發 
擬辦 核定   

  

7 職員考績、校聘人員等考核       

（1）函請各單位辦理考績 擬辦 審核 核定    

（2）考績委員會組成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辦理票選考績委員會職員

代表 
擬辦 核定   

 

 

 

（4）考績委員會職員代表當選

人及圈選指定委員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5）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紀

錄)簽陳校長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覆核) 

 

 

考績會主席(初

核) 

（6）教務處進修推廣教育中心

專任臨時組員考核案之會

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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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7）已銓敘職員預借考績獎金

之簽報(含暫付款申請單)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8）考績獎金清冊之會核 會核 會核     

（9）未銓敘職員及駐警考核

(成)考績清冊函請有關單

位核發考績晉級差額及考

績獎金事宜 

擬辦 核定   

  

（10）職員考績統計表函報教育

部核備 
擬辦 審核 核定  

  

（11）已銓敘職員考績函報銓敘

部審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12）銓敘部函復已銓敘職員考

績審定結果 
擬辦 審核 核定  

  

（13）已銓敘職員考績銓敘審定

結果函請有關單位補發

晉級差額及辦理獎金歸

墊事宜 

擬辦 核定   

  

（14）核發考績通知書 擬辦 核定     

8 獎懲       

（1）各單位簽報獎懲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2）獎懲案議程簽提考績委員

會審議 
擬辦 審核 

審核 

(考績會

主席核

定) 

 

  

（3）獎懲案之考績委員會紀錄

之陳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覆核) 

 考績會主席(初

核) 

（4）獎懲令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5）獎勵之謝函、感謝狀之陳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資深優良教師之獎勵       

 符合申請資深優良教師之

名冊及推薦表函送各單位

校對及辦理推薦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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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統計

表函報教育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獎勵金領據須首

長核章 

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經費

進帳通知單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 舉辦教師節慶祝茶會並表

揚資優教師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各相關單

位 

 

（7）服務獎章       

 請頒服務獎章名冊函報教

育部及行政院核定結果之

陳核 

核定    

  

 服務獎章轉頒 擬辦 核定     

（8）本校績優職工選拔       

 函轉各一級單位辦理推薦 擬辦 審核 核定    

 召開績優職工委員會審議

通過之當選人之簽報及表

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9）十大傑出（女）青年、好

人好事代表、傑出校友等

案件函轉各單位辦理推薦 

擬辦 審核 核定  

  

（10）十大傑出（女）青年、好

人好事代表等各單位推

薦人選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9 文康活動       

（1）社團成立及經費補助申請

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總務處、 

主計室 

 

（2）社團參加校外比賽及辦理

全校性比賽申請經費補助

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依「支出憑證管理

要點」第九點第二

項規定，主計室主

任、校長已在傳票

上為負責之表示

者，憑證上得免簽

章 

（3）社團活動及比賽等補助經

費核銷之會核 會核 會核   
 

（4）各單位辦理自強活動案及

經費核銷之會核 會核 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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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1）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案

之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檢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逕行 

辦理 
   

  

11 逐次召集       

（1）逐次召集案件函知有關教

師辦理 
擬辦 核定   

  

（2）逐次召集申請名冊函送各

縣市後備指揮部 
擬辦 審核 核定  

  

（3）逐次召集核定名冊之轉知 
核定    

  

12 
性騷擾案件之處理       

（1）組成調查小組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

會 

 

（2）函請各相關人員出席調查

會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3）調查小組調查結案報告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處理結果函知申訴人及被

申訴人 
擬辦 審核 核定  

  

13 教師懲處案       

（1）函請系(所)院召開教評會

審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2）校教評會提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教評會

主席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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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3）校教評會紀錄之函轉 擬辦 核定   

當事人、所

屬系(所)

院、給與

組、視案情

加會業務

相關單位 

 

14 專業證照查核       

(1)函請各單位定期清查同仁持

有證照之情形 
擬辦 核定   

  

(2)新進同仁專業證照登錄 
逕行 

辦理 
   

  

15 不適任人員通報查詢 
    

  

(1)定期函報教育部申請查詢比

對 
擬辦 核定   

  

(2)查詢結果之陳核 擬辦 核定   
視查詢結果

加會業務相

關單位 

查詢結果有相關

紀錄者，陳第一層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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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給與福利組】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 保險       

 (1)公、健保費扣款明細表之

會核 
會核 會核   

  

 (2)公、健保應繳費用之申請

及沖轉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3)公保每月異動名冊、各式

表單應繳費用之申報 

逕行

辦理 
   

  

 

(4)公保各項給付之申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其中生育給

付、眷喪及育

嬰津貼由承

辦人線上逕

行辦理 

 (5)公保各項給付之轉發及因

考績晉級之補差額申報 
擬辦 核定   

  

 

(6)健保各項變更事項之申報 
逕行 

辦理 
   

 依據檔案資

料，由承辦人

直接網路申

報 

 
(7)健保保費計算明細表核對

之申報 

逕行 

辦理 
   

 依據檔案資

料，由承辦人

直接網路申

報 

 (8)退休人員健保保費欠繳之

催繳 

逕行 

辦理 
   

 依據檔案資

料，由承辦人

直接通知 

 (9)退休人員退保發還保費之

申辦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10)40 歲以上公教人員健康

檢查補助費用核銷之申

請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授權人事室

決行 

 (11)「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

合保險」之投保 
擬辦 核定   

  

 (12)「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

合保險」投保函復之簽辦 
擬辦 核定   

  

 (13)「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

合保險」保費核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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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2 待遇       

(1)主管職務加給、專業加給

支給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本校教職員薪津清冊之會

核 
會核 會核   

  

(3)法院來函扣押教職員薪資

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主計室 

(4)本校教職員退撫基金代扣款

入帳清冊會核 
會核 會核   

  

(5)導師費、論文指導費印領

清冊之會核 

逕行

辦理 
   

  

(6)推廣教育班鐘點費及行政

人員支領工作酬勞費印領

清冊之會核 

逕行

辦理 
   

 僅鐘點費及

工作酬勞二

項，無其他相

關事宜 

(7)協辦產學合作業務支領酬

勞費簽報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8)協辦產學合作業務支領酬

勞費印領清冊之會核 
逕行 

辦理 
   

 依據檔案資

料，由承辦人

辦理會核作

業 

(9)兼職交通費之簽辦 

擬辦 核定   

 現行兼職機關

皆採電連存帳

方式支付兼職

費，並函知本校 

3 福利       

(1)婚、喪、生育、子女教育

補助費申請案 
擬辦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授權人事室

決行 

(2)子女教育補助費暫付款申

請及沖轉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3)子女教育補助費函知各單

位申請 
擬辦 核定   

  

(4)子女教育補助費溢領繳款

通知單 
擬辦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5)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函報教育部之相關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急難貸款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人事室第19頁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7)急難貸款核准函及代扣款

之簽辦 
擬辦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8)急難貸款契約書辦理對保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9)各項補助已(未)領證明書

之核發 

逕行 

辦理 
   

 依據檔案資

料，由承辦人

決行製發各

項 補 助 已

(未)領證明

書 

(10)輔購住宅相關事宜之會

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增加會核層

級 

(11)教職員工執行職務意外

受傷、失能、死亡申請慰

問金之相關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2)教職員工執行職務意外

失能、死亡慰問金教育部

核准函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3)教職員工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之發放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14)教職員工生日禮券之採

購及核銷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總務處、 

主計室 

 

(15)「生日禮券」之發放事宜 
擬辦 核定   

  

(16)總統三節慰問金及特別

照護金之相關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 退休資遣撫卹       

(1)函請各系（所）、學院推薦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2)教職員申請退休、資遣、

延長服務案及撫卹之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教職員服公職年資併計退

休、撫卹、資遣年資查證

案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4)教職員服公職年資查證案

函復之簽辦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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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5)教職員退休、資遣、延長

服務及撫卹奉核定案 
擬辦 核定   

  

(6)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

核定後之複審案及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7)月退休金、撫卹金發放名

冊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8)退撫基金會核發退、撫金

通知之轉知 
擬辦 核定   

  

(9)教職員退休金、撫卹金及

資遣費之暫付款申請、轉

發及核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10)退休教職員退休、撫卹金

及月退休金等函報教育

部請款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11)退休教職員退休、撫卹金

及月退休金等歸墊案核

復函之簽辦 

擬辦 核定    

 

(12)屆齡退休人員調查名冊

之函報 
擬辦 核定   

  

(13)教職員購買退撫年資及

離職退費之申請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14)教職員購買退撫年資、離職退

費申請案核定之簽辦 
擬辦 核定   

  

(15)退撫基金各項貸款之函

轉 
擬辦 核定   出納組 

 

(16)退撫基金各項貸款申請

書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17)教職員各項獎章獎勵金

之申請及核銷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18)退撫基金繳納費用整月

清單及異動清冊之填送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19)退撫基金費用之繳納及

沖轉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20)退撫基金各項名冊之簽

辦及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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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21)教職員退休紀念牌之請

購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採購組 

 

(22)教職員退休紀念牌之核

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23)教職員退休紀念牌之轉

發 

逕行 

辦理 
   

 依據已核定

之紀念牌請

購案，於退休

餐會轉發紀

念牌 

5 退休照護       

(1)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

遺族三節慰問金之辦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2)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

遺族三節慰問金之發放 
擬辦 核定   主計室 

自 110 年

起，直接做憑

證發放，無須

先暫借再沖

轉 

(3)退休人員長青聯誼會補助

費之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4)退休人員長青聯誼會補助

費之核銷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5)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

遺族其他照護相關事項之

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 人事資料管理      
 

(1)提供校長室教職員資料案 會核 會核 核定  

 每學期初提

供本校助理

教授級以上

教師(含編制

內及專案教

師)名冊 

(2)提供校長室以外之校內單

位教職員資料案 
會核 核定   

  

7 一般人事業務       

（1）編印教職員名錄 擬辦 核定     

（2）教職員名錄之轉發及資料

校對 
擬辦 核定   

  

(3）教職員名錄費用之核銷 擬辦 核定     



人事室第22頁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4)製作各委員會、導師、研

究生口試委員聘函 

逕行 

辦理 
   

 依據已核定

之申請案，由

承辦人製作

聘函 

(5)臺灣省教育會會員互助會

各項慰問金申請書之簽報 擬辦 核定   

  

(6)轉知臺南市教育會子女獎

學金申辦事宜 擬辦 核定   
  

(7)函轉扣繳臺南市教育會、

臺灣省教育會會員互助會

會費(含入會申請)調查表 
擬辦 核定   

  

(8)函報繳交教育會、互助會

會費及名冊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9)教育會、互助會禮品、禮

金、獎學金及各項慰問金

之轉發及活動之函轉 

擬辦 核定   

  

(10)編制內教職員中文在職

證明之製發 逕行 

辦理 
   

 依據人事基
本檔資料，由
承辦人決行
製發中文在
職證明 

(11)編制內教職員英文在職

證明、服務證明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英文秘書 

授權教務長
代為決行 

(12)編制內教職員中文服務

證明之核發 
擬辦 核定   

  

(13)編制內教職員離職證明

之核發 
擬辦 核定   

  

(14)函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申請

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5)函轉教育部國教署非營

利幼兒園相關公文予非

營利法人 

擬辦 審核 核定  

  

(16)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非

營利法人甄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17)校慶服裝採購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總務處採

購組、主計

室 

需先編列每

逢 5 倍數週年

校慶製作服

裝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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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8)函請各單位校慶服裝套

量日期 
擬辦 審核 核定  

  

(19)函請各單位校慶服裝發

放領取通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20)辦理校慶服裝驗收及核

銷 
擬辦 審核 核定  

總務處採

購組、主計

室 

 

(21)函覆其他機關申請提供

本校教職員現職、薪級資

料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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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專案人力組】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 專案工作人員(含專案博士後

研究人員)、兼任工作人員聘

(僱)、敘薪、待遇、各項證明書 

    

  

(1)進用、晉薪案 會核 核定   

 產學創新總中

心暨所屬各研

究中心首次以

該中心標準敘

薪陳第一層核

定 

(2)產學創新總中心暨所屬各研

究中心專案工作人員進用

初審案 

會核 核定   

  

(3)專案工作人員到職（單一

窗口報到）、離職應辦事

項表之簽辦 

擬辦 核定   

  

(4)專案工作人員離職、服務

證明之核發 
擬辦 核定   

  

(5)專案工作人員在職證明之

核發 
核定     

 

(6)專案工作人員英文在職證

明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英文秘書 

 

(7)每月薪資（含勞、健保、

勞工退休金、請假扣薪及

法院扣款）之會核 
會核 會核   

出納組、 

主計室 

 

(8)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

金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出納組、 

主計室 

 

(9)產學創新總中心暨所屬各研

究中心退休再任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10)產學創新總中心暨所屬各研

究中心退休再任、水工試驗

所聘任具博士職級聘書

之核發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人事室任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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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1)專案工作人員職務加給

支給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12)法院來函扣押薪資案之

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13)專案工作人員彈性報酬案

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2 專案工作人員及專案博士後研

究人員網路差假、勤惰管理 
    

  

一、公假及出差       

（1）3日以下公假及出差案之

會核 
會核    

 依用人單位核

定之差假，人

事室會核備查 

（2）超過 3日至未滿 5日公假

及出差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3）5日以上公假及出差案之

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4）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之會核 

會核    

 依據人事基本

資料，由承辦

人辦理會核作

業 

二、請假、勤惰管理       

（1）3日以下請假案之會核 會核    

 依用人單位核

定之差假，人

事室會核備查 

（2）超過 3日至未滿 5日請假

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3）5日以上請假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4）留職停薪（含申請復職）

案件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育嬰留職停

薪申請案，

未 超 過 30

日，授權由

人事室主任

核定。 

（5）留職停薪日期屆滿前之復

職通知 
擬辦 核定   

  

（6）留職停薪核定案之異動通

知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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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7）專案工作人員出勤登錄及

簽到退異常之通知 

逕行 

辦理 
   

  

（8）差假 1年內延遲申請超過

3次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9）申請出國案件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10) 4週變形工時申請單 
會核 核定   

  

(11)國外差旅費報告表之會核 
會核    

  

(12)未休完特別休假改發工資

申請表之會核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13)異常工作負荷檢核表 會核 會核 會核    

三、專案工作人員加班、值勤      
 

（1）採補休方式之加班案會核 會核    

 

 

（2）加班及值勤(班)申請案之

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3）請領加班、值勤(班)費清冊

之會核 
會核 會核   

  

3 專案工作人員及專案博士後研

究人員兼職、兼課 
    

  

(1)校外兼課、兼職案件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2)校外單位函請本校同意所屬

人員前往兼課、兼職案件之

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3)校外兼課、兼職案之函復 擬辦 審核 核定  
 不同意者或有

附帶條件者，陳

第一層核定 

(4)兼任校內產學合作計畫案 
會核 會核 核定  

研發處、 

主計室 

人事室主任決

行 

4 編制外人員之勞、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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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1) 勞、健保加、退保及各項

變更之申報 
擬辦 核定   

  

(2)勞、健保應繳費用之暫借

及沖轉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主計室 

金額10萬元以

下由一級主管

代決 

(3)勞、健保費用催繳通知 擬辦 核定     

(4)勞保各項給付之申請 會核      

(5)勞、健保費扣款明細表之

會核 
會核 會核   

  

(6)勞、健保案件之公文簽辦

(存查、發文) 擬辦 審核 核定  相關單位 

毋需會辦相關

單位之存查案

件由二級主管

代決 

(7)勞、健保案件之公文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核定   

(8)開立勞、健保保費計算明

細表 
會辦    

出納組、 

主計室 

 

(9)勞保職業傷病自墊醫療費

用核退申請 
會辦    

 送勞保局核定 

(10)勞、健保續退保通知 擬辦 核定     

5 編制外人員勞工退休金、離職儲

金 
    

  

(1)參加勞工退休金申請表之

會核(不含科技部延攬人才) 
會核 會核   主計室 

 

(2)勞工退休金提繳、停繳、

調薪及自提率改變等申報 擬辦 核定   
  

(3)勞工退休金暫借及沖轉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金額10萬元以

下由一級主管

代決 

(4)外國籍人士參加離職儲金

申請表之會核(不含科技部

延攬人才) 
會核 會核   主計室 

 

(5)外國籍人士離職儲金借款

及提存(不含科技部延攬人

才) 

擬辦 代審核  核定 主計室 

金額10萬元以

下由一級主管

代決 



人事室第28頁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機關首長) 

(6)離職儲金請領之辦理(不含

科技部延攬人才) 核定    出納組 

依離職簽辦表

開立請領離職

儲金事實表 

6 專案工作人員撫卹、資遣       

(1)因公受傷、失能、死亡申

請慰問金之相關事宜 
會核 會核  核定 

 給與福利組主

辦 

(2)因公失能、死亡慰問金教

育部核准函之簽報 
會核 會核  核定 

 給與福利組主

辦 

(3)因公傷亡慰問金之發放 
會核 會核  核定 主計室 

給與福利組主

辦 

(4)資遣費之提撥、請領、轉

發及核銷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5)資遣案之會核 
會核 會核 會核  

  

(6)核定之資遣案線上申報 逕行 

辦理 
   

  

7 專案工作人員、兼任工作人員人

事資料管理 
    

  

(1)人事資料各項統計表報之函

報及線上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2)提供校內單位各項人事及人

數統計資料 

逕行 

辦理 
   

  

 


